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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卫疾控函 匚⒛23)31号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

医疗保障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耐多药

肺结核防治保障措施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卫生健康局 (委 )、 财政局、医保局,省结核病控

制中心:

为切实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推进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中
“
优化防治策略,巩固深化结核病等传统流行重大疾病

防治成果
”
的部署要求,完善耐多药 (含利福平耐药,下同)肺

结核诊疗相关保障政策,进一步做好我省耐多药肺结核规范化诊

疗工作,现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一、全面落实耐多药肺结核防治责任

耐多药肺结核防治是实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O35年终止

结核病流行
”
战咯目标的关键举措。目前我省耐多药肺结核纳入

治疗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各级卫生健康、财政、医疗保障等



部门要高度重视耐多药肺结核防治工作,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耐多

药患者治疗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全方位提升耐多药肺结

核规范化诊疗水平和保障水平,稳步提升耐多药肺结核纳入治疗

率和治疗成功率,有效遏制耐多药肺结核传播扩散,保障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全方位提升耐多药肺结核诊疗保障水平

各地要按照国家医保局、财政部 《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

单制度的意见》 (医保发 匚2m1〕 5号 )文件精神,落实好多层

次医疗保障。已确诊为耐多药肺结核的参保患者,可享受相应的

门诊特定病种待遇,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参照住院标准执行。参

保患者门特医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后,其个人负担的合规

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大病保险、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医疗救

助保障范围,切实降低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疾病经济负担,有效避

免家庭灾难性支出的发生。

三、全流程提升耐多药肺结核规范化诊疗水平

各地卫生健康部门和结核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按照国家疾控

局、国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进一步加强耐药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通

知》 (国疾控综传防发 匚2怩 3〕 4号 )要求,统筹做好辖区内耐

多药肺结核规范化诊疗工作,明确结核病预防控制机构、肺结核

定点医疗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建立规范的工作流程

和衔接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各耐多药肺结核定点医疗机构要科

学、规范、合理确定治疗方案,加强临床路径规范化管理,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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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多药肺结核诊疗全过程质量控制。各县区级结核病预防控制机

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密切配合、主动作为,做好耐多药肺结

核患者的追踪、随访管理、健康教育等工作,要加强对患者未纳

入治疗的原因分析和沟通,不断提高整体防治质量。

四、全面宣传体现对结核病患者的关心关爱

各地结核病预防控制机构要主动联系医保部门梳理本地耐

多药患者医保政策,结合耐多药结核诊疗规范流程,制作详细的

医保报销指引。耐多药结核诊疗人员要熟悉掌握医保政策和报销

流程,在诊断、治疗、随访、督导中细心向患者宣传、解释相关

政策,提升患者接受规范诊疗、随访管理的积极性和配合度,使

耐多药肺结核各项医保政策落地落实。鼓励各地为患者提供交通

和营养补助,切 实提升患者接受规范治疗的医疗依从性和康复信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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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校对:疾控处 张郝鹏 (共 印36份 )


